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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環境保護署主管法規共⽤系統
列印時間：108.03.22 22:37

法規內容

法規名稱： ⾏政院環境保護署推動產品碳⾜跡標⽰審議會設置要點

公發布⽇： ⺠國 99 年 01 ⽉ 29 ⽇

修正⽇期： ⺠國 103 年 06 ⽉ 10 ⽇

發文字號： 環署管字第1030047601號

法規體系： 組織及處務

立法理由： 中華⺠國101年3⽉1⽇修正總說明及修正對照表.pdf
中華⺠國103年3⽉12⽇修正總說明及修正對照表.pdf
中華⺠國103年6⽉10⽇修正總說明及修正對照表.pdf

圖表附件： ⾏政院環境保護署推動產品碳⾜跡標⽰審議會設置要點(pdf檔) .pdf

⼀、⾏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設推動產品碳⾜跡標⽰審議會
　　（以下簡稱審議會），以推動產品碳⾜跡標⽰之申請及產品碳⾜跡標
　　籤（以下簡稱碳標籤）使⽤之審議及管理，特訂定本要點。
 
 
⼆、為協助審議會推動產品碳⾜跡標⽰之申請及產品碳標籤使⽤之審議及
　　管理，得以任務編組⽅式組成技術⼩組、查核⼩組及推動⼩組。
 
 
三、本署審議會任務如下：
（⼀）審議產品碳⾜跡標⽰制度政策、法規訂定及獎勵⽅式。
（⼆）審議產品碳⾜跡計算指引及碳⾜跡標⽰適⽤產品類別優先順序。
（三）協調各機關推動產品碳⾜跡標⽰、本⼟碳⾜跡計算公⽤係數與資料
　　　庫建置等事宜。
（四）督導產品碳⾜跡標⽰教育推廣及碳資訊揭露服務平台規劃等事宜。
（五）審議違反規定、違規使⽤或仿冒產品碳標籤案件之處理⽅式。
（六）審議或備查各⼩組審查適⽤產品碳⾜跡計算之公⽤排放係數、產品
　　　類別規則、查驗機構登錄及產品碳⾜跡標籤證書申請、撤銷或廢⽌
　　　案件。
（七）其他有關產品碳⾜跡標⽰管理監督事宜。
 
 
四、審議會置委員⼗七⼈⾄⼆⼗⼀⼈，其中單⼀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
　　⼀，由本署署⻑就下列⼈員遴聘之，聘期⼆年，期滿得予續聘：　　
（⼀）本署代表⼆⼈⾄三⼈。其中⼀⼈由本署副署⻑擔任，並為審議會召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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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代表⼀⼈。
（三）內政部代表⼀⼈。
（四）經濟部代表⼀⼈。
（五）財政部代表⼀⼈。
（六）交通部代表⼀⼈。
（七）⾏政院農業委員會代表⼀⼈。
（八）衛⽣福利部代表⼀⼈。
（九）⺠間環保或消費相關團體代表⼆⼈。
（⼗）⼯業相關團體代表⼆⼈。
（⼗⼀）商業相關團體代表⼀⼈。
（⼗⼆）專家、學者三⼈⾄六⼈。
 
 
五、審議會會議以每半年召開⼀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另召開會議。會議
　　主席由召集⼈擔任，召集⼈未能出席會議時，得指定委員⼀⼈代理之
　　。
 
 
六、審議會置執⾏秘書⼀⼈、副執⾏秘書⼆⼈及⼯作⼈員若⼲⼈，由本署
　　署⻑指派本署相關單位⼈員兼任，承召集⼈之命辦理相關事務。
 
 
七、技術⼩組會議由執⾏秘書或副執⾏秘書擔任主席，委員應⾄少三⼈，
　　由審議會委員兼任；其任務如下：
（⼀）審查產品碳⾜跡計算指引及碳⾜跡標⽰適⽤產品類別優先順序。
（⼆）協助協調各機關推動產品碳⾜跡標⽰、本⼟碳⾜跡計算公⽤係數與
　　　資料庫建置等事宜。
（三）協助督導碳資訊揭露服務平台規劃事宜。
（四）審查適⽤產品碳⾜跡計算之公⽤排放係數及產品類別規則。
（五）其他經審議會交辦處理事項。
 
 
八、查核⼩組會議由執⾏秘書或副執⾏秘書擔任主席，委員應⾄少三⼈，
　　由審議會委員兼任；其任務如下：
（⼀）審查產品碳⾜跡查驗機構登錄及產品碳⾜跡標籤證書申請、撤銷或
　　　廢⽌案件。
（⼆）審查違反規定、違規使⽤或仿冒產品碳標籤之處理⽅式及協助解決
　　　其他申訴或爭議事件。
（三）其他有關產品碳⾜跡標⽰管理監督事宜。
（四）其他經審議會交辦處理事項。
 
 
九、推動⼩組會議由執⾏秘書或副執⾏秘書擔任主席，委員應⾄少三⼈，
　　由審議會委員兼任；其任務如下：
（⼀）審查產品碳⾜跡標⽰制度政策、法規訂定及獎勵⽅式。
（⼆）協助督導產品碳⾜跡標⽰教育推廣事宜。
（三）協助建立與業界溝通交談之機制。
（四）其他經審議會交辦處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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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組、查核⼩組及推動⼩組會議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非委員之
　　專家、學者參與審查，並得邀請有關單位及團體派員列席說明。
 
 
⼗⼀、審議會會議之召開，應有委員過半數出席，並得邀請相關專家學者
　　　、有關單位及團體派員列席說明或提供諮詢。
 
 
⼗⼆、審議會、技術⼩組、查核⼩組及推動⼩組所需經費，由本署相關預
　　　算⽀應。
 
 
⼗三、審議會委員、技術⼩組成員、查核⼩組成員及推動⼩組成員、執⾏
　　　秘書、副執⾏秘書及⼯作⼈員均為無給職。


